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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秘書及授權代表變動

腦洞科技有限公司（「本公司」，連同其附屬公司統稱「本集團」）董事（「董事」）會（「董事會」）
宣佈，呂穎一先生（「呂先生」）已辭任本公司的公司秘書（「公司秘書」）以及根據香港聯合交易
所有限公司（「聯交所」）證券上市規則第3.05條及香港法例第622章公司條例第16部所規定本公
司的授權代表（「授權代表」），由二零二零年四月一日起生效。呂先生確認，彼與董事會並無意
見分歧，亦無有關其辭任之事宜須提請本公司證券持有人垂注。

董事會進一步宣佈，鄺麟基先生（「鄺先生」）已獲委任為公司秘書及授權代表，由二零二零年
四月一日起生效。

鄺先生，38歲，為執業律師，於二零一零年取得香港律師資格。彼於二零零七年畢業於澳洲新
南威爾士大學，獲頒法學士及商學士學位。彼於企業融資方面擁有逾十(10)年經驗，主要為在聯
交所上市的公司提供有關併購、監管合規及其他商業法事務諮詢。

董事會謹藉此機會向呂先生在任期間對本公司作出之貢獻及專業表現致以衷心感謝，並歡迎鄺
先生履新。

承董事會命
腦洞科技有限公司
主席兼執行董事

張量

香港，二零二零年四月一日

於本公告日期，董事會包括三名執行董事張量先生、萬朵女士及童文欣先生以及三名獨立非執
行董事許亮先生、陳晰先生及張一波女士。


